附件5
[bookmark: _GoBack]2022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
	监督检查对象
	抽查任务
	重点检查内容
	检查层级

	用人单位
	抽查用人单位数量不低于2021年监督检查数量。其中建材和化工全覆盖。全省共14460家，其中省本级30家、南京1020家、无锡1940家、徐州2830家、常州1270家、苏州1600家、南通750家、连云港530家、淮安560家、盐城920家、扬州640家、镇江350家、泰州1120家、宿迁900家
	1.职业病防治管理组织和措施
	1.是否按规定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，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；
2.是否建立、落实及公布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。
	省市县级

	
	
	2.职业卫生培训
	主要负责人、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劳动者是否按规定的周期接受职业卫生培训，培训内容、时间是否符合要求。
	

	
	
	3.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
	是否落实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制度，是否按程序开展评审及存档、公示。
	

	
	
	*4.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
	是否如实、及时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。
	

	
	
	5.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
	1.是否按规定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、检测、评价，是否进行检测结果的报告和公布；
2.是否按规定配置职业病防护设施、应急救援设施并及时维护、保养，是否按规定发放、管理职业病防护用品并督促劳动者佩戴使用。
	

	
	
	6.职业病危害警示和告知
	是否按规定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，告知职业病危害及危害后果。
	

	
	
	7.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
	是否按规定开展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、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。
	

	
	
	8.职业病病人和疑似职业病病人处置
	1.是否按规定处置职业病人、疑似职业病人；
2.是否为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提供健康损害与职业史、职业病危害接触关系等相关资料。
	


注：重点检查项目中的“4.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”是必查项

